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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产权登记的结构调适与功能重构：从“静态确权”

到“动态流通”的范式转型
杨晴

中国计量大学，浙江杭州，322000；

摘要：当前数据产权登记制度面临功能异化与结构失衡的双重困境，主要表现为重确权轻流通、登记层级模糊与

权责错配。本文基于“三权分置”理论，创新性提出“四权分置”框架，构建“分类登记+动态适配”的双轨机

制，并结合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技术，形成“登记-流通-治理”协同体系。通过深圳、浙江等试点案例验证，

提出“中央登记枢纽-区域特色节点”的分层架构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从制度试验迈向系统集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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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自中央提出探索数据产权登记新机制后，[1]各地积

极实践，目前已有超 19个省市出台数据知识产权登记

规则，但制度运行面临三重困境：一是功能定位不清，

登记证书法律效力不一，部分地区仅作初步证明，部分

地区却赋予其确权功能；二是忽视知识产权制度特性，

将数据可保护性与登记的知识产权属性混同；三是缺乏

全国统一规范，各地在登记对象、条件与效力上存在冲

突，难以构建稳定可持续的激励体系。

本文聚焦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证明与确权功能，以

“三权分置”为基础提出“四权分置”框架，构建“分

类登记+动态适配”的双轨机制。该机制以区块链存证

与智能合约为技术支撑，已在深圳、浙江等地试点验证。

据此，建议建立“中央登记枢纽-区域特色节点”的分

层架构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从分散试验迈向系统整合。

1数据产权登记的制度悖论

1.1确权与流通的失衡

当前数据产权登记在理论上应兼顾确权、流通保障

与价值转化，但实践中普遍“重确权轻流通”。多数地

区仅通过形式审查发放登记证书，未能与交易场景有效

衔接，[2]导致证书市场信任不足，甚至可能因审查宽松

引发权属争议。依据信号理论，缺乏实质审查的低成本

登记无法有效甄别数据质量，反而易沦为企业的“合规

装饰”，削弱制度公信力，造成信号传递机制失灵。西

藏首例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仅完成凭证发放而未对接交

易，即为典型例证。[3]

1.2客体界定模糊性与标准化冲突

当前数据产权登记客体界定不一，如江苏要求数据

经实质性处理，而深圳允许原始数据集合登记，导致效

力层级混乱。[4]由于法律尚未对数据明确赋权，登记制

度被迫承担“造权”角色，形成制度超前而法律滞后的

局面。[5]登记证书仅为数据持有情况的初步证据，证明

效力有限，侵权纠纷中仍需进一步认定权益归属，其作

用类似于作品登记，仅提供可被推翻的表面优先性证明。

1.3结构失衡表现

机构分散与公信力困境。登记机构分散化涵盖数据

交易所、知识产权局等多类主体，审查标准各异。地方

试点在数据产权登记方面的规则差异，北京由大数据中

心负责公共数据登记，深圳则由发改委主导社会数据登

记，跨区域互认困难。[6]地方试点规则差异形成“区域

孤岛”，如浙江“数知通”与深圳交易所规则不同，阻

碍全国性数据流通。此外分散化架构在企业进行跨区域

数据交易时会增加交易成本，由于缺乏统一的登记标准

和规范，市场主体对登记结果的信任度降低，侵蚀制度

公信力。

1.4静态规范与动态需求的矛盾

数据产权登记的核心应在于促进数据授权使用与

流通，而非登记本身。当前制度过度侧重形式审查和固

定期限登记，忽视了数据动态流转特性及财产权利管理

的本质，导致登记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脱节。确权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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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管理的基础，在立法缺位背景下成为登记的重要功

能，但传统静态登记模式难以适配数据的动态性，造成

权责错配。

尽管区块链存证、智能合约等技术被期待以支持动

态权利管理，但其应用仍面临技术标准不统一、跨链互

操作性不足等现实制约。[7]各平台技术差异形成流通壁

垒，而技术成本及在安全、隐私方面的合规风险也限制

了创新模式的规模化落地，技术赋能仍处于理想与实践

的过渡阶段。

2功能纠偏：从所有权确认到流通效能释放

2.1理论突破：“四权分置”框架

在明确登记确权的的功能前提下，“三权分置”基

础上，本文提出增设“数据收益分配权”，构建包含资

源持有权、加工使用权、产品经营权与收益分配权的“四

权”体系。[8]“数据二十条”借鉴物权法定原则，将数

据权利划分为：具有防御与支配属性的持有权、通过许

可流转的使用权，以及通过产品经营获利的经营权。该

体系既保留了传统财产权的核心权能，又兼顾数据特性，

通过法定框架与意思自治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权利边界，

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同时保持制度灵活性，为数据要素市

场化提供了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。

收益权作为数据产权的固有组成部分，当前“三权

分置”框架难以完全涵盖，导致数据要素收益难以充分

回馈公众。为完善分配机制，可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多

元主体共享的收益分配体系，并在登记系统中记录分配

规则。通过制度设计，使初次分配向价值创造者倾斜，

再分配兼顾公益与弱势群体，实现宏观与微观调节相结

合。[9]

2.2流通导向登记

在数据交易中，登记效力应与流通场景紧密结合。

浙江以“数据+算法”入表，将登记证书作为资产估值

依据；南京、深圳等地明确许可登记与转移登记类型；

贵州还拓展交易登记、信托登记等类型。[10]经确权的数

据产品具有排他性，持有权人可通过许可让渡使用权。

为贯彻“所商分离”，建议建立使用权流转的实时登记

接口，借助 API实现交易数据自动回传，以自动化推动

交易规范透明。

在审查机制上，应保持灵活适配。基础登记可采用

形式审查，重点确认对象、主体、内容的合法性与市场

价值，经申请人承诺后赋予公示效力；而数据转让等交

易则需实质审查，重点考量规则复杂性与价值稀缺性。

[11]建议在数据交易所内分设审查板块，兼顾效率与质量，

为市场主体提供多元选择。

3结构调适：四维登记体系与动态权责适配机

制

3.1分类登记体系

表 1 结合浙江分类登记与湖北中部数据中枢构建经验

登记类型 审查标准 法律效力 适用场景

资源持有权登记 形式审查（来源合法性） 初步证据效力 数据资产入表

加工使用权备案 动态记录（主体/期限） 交易合规凭证 数据租赁、共享

产品经营权登记 实质审查（价值贡献） 排他性权利 数据产品交易

收益分配权登记 智能合约规则验证 分配执行依据 跨境数据流通

（1）资源持有权登记。形式审查主要核验数据来

源合法性与权属链条完整性，如湖北十堰引入第三方验

证数据来源的合规性即为典范。[12]登记证书可作为数据

资产入表的初步证据，符合确认条件的数据可确认为无

形资产或存货。虽不满足传统条件但企业合法控制且具

经济价值的数据，亦可通过完整证据链强化权属主张。

（2）加工使用权备案。加工使用权备案登记是数

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制度，依托动态备案机制实现

流通透明可溯。备案信息作为合规凭证，是数据租赁、

场外共享等场景的前置条件。如公共数据经备案后，可

借助隐私计算实现“可用不可见”，在保障安全前提下

释放价值。监管部门通过备案平台实施全周期监管，保

障数据市场健康发展。

（3）产品经营权登记。实质审查聚焦数据产品的

独创性贡献与商业价值，要求提交包含数据清洗、算法

建模等关键过程的证明材料，并由第三方机构验证其技

术先进性和市场潜力，如湖北实行技术与商业双重验证

机制。[13]在交易中，登记信息作为数据资产的“流通通

行证”，赋予类知识产权的排他性经营权，推动数据完

成从资源到可交易资产的产权化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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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收益分配权登记。在跨境数据流通中，智能

合约与区块链技术构建了收益分配的自动化执行体系。

通过将分配规则代码化，系统可按数据调用量自动核算

并分配收益，相关记录经区块链存证不可篡改。浙江实

践表明，该机制有助于规避国际税收与分成争议。当前

我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、合同法为辅的治理框架，

与智能合约高度契合。

3.2权责适配机制

3.2.1分层归责与风险隔离机制

在“形式审查-实质审查”双层责任体系下，形式

审查机构负责信息真实性核查，实质审查机构则对权属

纠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数据产权登记审查可简化为初

始登记与交易变动两阶段，以实现登记状态与权属动态

联动。[14]学界对数据登记是否需具备“智力成果属性”

存有分歧。实践中，采用“一定规则处理”作为标准更

具操作性，有助于避免概念争议，并通过客观量化提升

审查效率。当前各地多采用形式审查，未来应逐步建立

实质审查机制，并配套培养专业审查队伍。

在交易变动审查中，登记机构仅对合同签章完整性

等进行形式审查，而合同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等实质审查

归属司法权限。这种权责分离既明确了行政与司法边界，

也有利于兼顾登记效率与交易安全。

3.2.2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算法化适配

本文提出基于“数据要素贡献率算法”的动态收益

分配模型，通过加工深度、使用频次等参数动态调整收

益比例，并利用智能合约实现季度自动重分配。[15]具体

包括：一加工深度量化，运用 NLP 等技术解析清洗、

标注、建模等环节的技术复杂度，并设置差异化权重；

二使用频次监测，通过调用日志实时追踪访问频次与时

长，构建“活跃度-价值”函数，对高频使用场景上浮 1

0%–20%的分配比例；三动态调整机制，每季度依据算

法结果自动生成并执行新的分配方案。该模型还需增强

算法可解释性，并与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规衔接，为数

据要素市场化提供制度支撑。

4技术赋能：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的规则嵌

入

4.1存证链架构

构建"基础层-应用层"双轮驱动的数据产权登记技

术体。基础层依托国家区块链 BaaS平台，通过明确哈

希算法、时间戳规则、元数据包格式等规范与流程来统

一存证标准；支持政务链-司法链-企业链互通维护存证

节点的跨链互操作机制；与法院系统深度对接，存证数

据通过 API接口直通法庭，达到链上证据一键调取的便

捷司法直通系统。

应用层依托基础层存证能力，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数

据资产流通的"规则代码化-执行自动化-权责透明化"。

核心功能包括：应用层通过智能合约将收益分配条款转

化为可执行代码，基于预设阈值自动触发执行，深圳数

据交易所试点将结算周期从 7 天缩短至实时到账。[16]

引入零知识证明技术保护交易隐私，通过预言机获取外

部数据实现动态调整；设置熔断预警机制，对异常情况

自动触发风险管控。该体系实现了数据资产流通的自动

化执行与智能化风控。

4.2司法协同与合规自检

存证数据通过 API接口直通法庭，交易行为全程链

上留痕，纠纷发生时可直接调取存证数据作为电子证据，

浙江法院链实现链上证据采纳率超 90%。智能合约内嵌
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规条款，登记

时自动触发风险评估，拦截不合规交易。[17]借鉴柳州农

房三维地籍管理经验，构建数据产权时空坐标体系，为

数据权属争议提供可视化解决路径。

5实践验证：区域试点经验与国家制度协同

一是区域创新样本。实践中各地登记模式各具特色，

如山西要求区块链存证或公证前置；河南规定登记前需

完成合规性评估；河北通过“离线数据抽查工具”实现

“可用不可见”。少数民族地区探索特色数据产品登记，

如西藏藏汉平行语料库。[18]二是央地协同策略。建议依

托国家数据局设立国家级数据产权登记中心，地方设省

级机构与市级子节点，形成三级协同体系。平台建设采

用“全国总平台—区域分平台”模式，既统一标准又保

留地方特色，实现“一地登记、全国共享”。[19]

6结语

数据产权登记制度需从“静态确权”向“动态流通”

转型。本文提出的“四权分置”框架与双轨机制，通过

技术赋能与结构调适，构建“确权-流通-治理”协同体

系。未来需进一步提升登记法律效力、明确机构职能、

统一审查标准，构建数据产权登记生态系统，助力数字

经济创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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